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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业务指引第4号
——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风险控制》

修订说明

为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加强债券质押式协

议回购业务（以下简称协议回购）管理，促进交易所债券市

场高质量发展，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修订了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业务指引第 4号——债券质押式协议

回购风险控制》（以下简称《风控指引》），现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2022 年 12 月，为健全深市协议回购交易机制，强化业

务风险防控，推动业务持续健康发展，本所制定发布《风控

指引》，明确协议回购投资者管理、委托申报要求、存续期

风险管理等风险控制的各项安排。指引发布以来，整体运行

良好，对于协议回购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为进一步完善协议回购风险控制机制，在中国证监会统

筹指导下，本所根据业务监管实践和深市协议回购运行情况，

对《风控指引》进行修订，优化管理指标及风险控制措施，

提升业务运行质量，促进深市债券二级市场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《风控指引》本次修订内容如下：

一是明确质押券分层管理架构。一方面，明确针对优质

质押券、金融机构及公募产品的鼓励措施。在《风控指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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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通知中，明确对利率债、主体评级或者债项评级为 AAA

级的信用类债券、资产支持证券和债券交易型开放式基金，

本所公布回购出资人名单，支持融资人主动对接；鼓励开展

标准期限交易，改善资金配置效率；对于金融机构及公募产

品，鼓励适当提高质押券的折算比例。另一方面，建立违约

类及高风险类质押券准入负面清单。新增第十三条，明确已

违约或存在重大风险的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不得作为质押

券新开合约或换入，从源头上有效控制“券违约导致业务违

约”的风险。

二是新增质押券集中度管理指标。新增第十一条，要求

投资者使用公司债券（含企业债券）、资产支持证券开展回

购融资交易的，单只质押券协议回购质押总面值不得超过质

押券已发行未偿还总额的 30%，控制单一账户下单只债券质

押集中度。

三是明确场外结算证明材料要求。新增第十五条，明确

协议回购发生违约时，解除质押申报涉及场外结算的，参与

机构应当及时向本所提供资金结算证明等材料，进一步保障

交易的真实性。

四是调整折算比例指标要求。为便利市场机构做好业务

风险防控，降低跨市场业务管理指标差异，调整折算比例指

标要求。同时，在《风控指引》发布通知中，明确在最高不

得超过 100%的范围内，针对优质质押券、金融机构及公募产

品可以适当提高折算比例。

五是部分文字适应性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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